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6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英威腾、

证券代码：

002334

）

2015

年

8

月

6

日、

8

月

7

日、

8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停牌公告》；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5

年

7

月

28

日披露了《停牌进展公告》；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发布了《复牌公告》；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意向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上

述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

2015-054

），因通知内容中的

"

委托价格

"

不符合信息公司网络投票规则，经更

正后于

2015

年

8

月

1

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

2015-057

） 及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更新后）》（公告编号：

2015-058

）；除前述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和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15-040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２０１５

年，武汉海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购买设备及相关服务类的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９４００

万元；新疆伊力特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力特糖业”）与公司及子公

司发生购买原材料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０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海泰公司、伊力特糖业发

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类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７

月

３１

日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合同签定

时间

交易对方

仪表阀门

７１．４５３７ ２０１５／３／２３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阀门

１７．６１ ２０１５／３／２４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仪表阀门

３８．８３６２ ２０１５／４／１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备件

９．８８４６ ２０１５／４／１３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仪表阀门

３０．１８００ ２０１５／４／１７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分离机

２７．８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２０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自控服务

３０．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５／１３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ＤＰ

总线

１．６３３０ ２０１５／５／１４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海泰

公司

购买设

备及相

关服务

９４００

转子流量计

１．３８０１ ２０１５／５／１４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液位计

１．３１７６ ２０１５／６／５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风机备件

４．３５６０ ２０１５／６／８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变频器

３４．０９９７ ２０１５／６／２２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备件

４．５４７５ ２０１５／７／６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阀门

／

电控柜

２９．９６４２ ２０１５／７／７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袋滤器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７／１３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溶氧电极

１２．６４１０ ２０１５／７／２０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伊力特糖

业

购买原

材料

１５００

糖蜜

３１５．３０９７ －－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合 计

１０９００ －－ ８９１．５１３３ －－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司

临

２０１５－００７

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精神。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累计与海泰公司签署的合同金额为

５７６．２０３６

万元、与伊

力特糖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１５．３０９７

万元，没有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05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商标被初步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8

日下发的商评字

[2015]

第

0000047865

号《关于第

10729737

号

"

华素

HUASU"

商标无

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 认定本公司医药类主要控股公司北京华素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制药）

"

使用在人用药商品上的第

1120125

号

"

华素

"

商标已经为

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已成为修改前《商标法》第十四条所指的驰名商标

"

。

根据《裁定书》，对方在接到《裁定书》三十日内有可能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并在向

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的同时或者至迟十五日内将该起诉状副本抄送或者另行书面告知商标

评审委员会。公司将积极跟进此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不断加大对医药大健康领域的投资力度，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募投项

目中包含华素制药品牌建设投入，此次

"

华素

"

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初步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有利于加强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62� � �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2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经事后核查，现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全文中第四节董事会报告六、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经

营业绩的预计部分内容更正披露如下：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更正前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１４

，

２７０

至

１６

，

７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４０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所致。

现更正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２０

，

９７０

至

２４

，

６１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８

，

２３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所致。

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时予以

更新。上述更正事项主要系工作人员工作疏忽所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准确

性要求，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4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为了扩大融资渠道、调整贷款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

公司拟为部分子公司银行

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

具体明细如下

:

序

号

金融机构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年） 担保方 担保方式

１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

司

６００００ ５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滋支行

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

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１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海巴音赛大街支

行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

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５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

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５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分行

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０００ 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总计

１６４

，

０００

本公司为上表所列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上表所列银行授信及融

资租赁额度。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及有关借款融资审批手续

,

并签署相

关借款融资及担保合同。

本次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为上述重要子公司

向银行授信

54,000

万元及融资租赁

110,000

万元提供担保

,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

同意上述担保。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

一

)

被担保人名称

: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

成立日期

:2010

年

注册地点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4-13

号

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忠华

经营范围

:

主要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1,240,585.91

万元

,

负债

869,

037.57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371,548.34

万元

;2014

年新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333,547.45

万元

,

净利润

12,485.99

万元。

(

二

)

被担保人名称

: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

成立日期

:2009

年

注册地点

:

内蒙古乌海

注资资本

:7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卞平官

经营范围

:

电石、烧碱、液氯、乙炔

(

电石气

)

、氯乙烯、聚氯乙烯生产与销售

,

电力、蒸汽生产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内蒙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512,845.41

万元

,

负债

447,324.25

万

元

,

所有者权益

65,521.17

万元

;2014

年内蒙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229,400.63

万元

,

净利润

-11,343.55

万元。

(

三

)

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松滋肥业”

)

住 所

:

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刘旭辉

成立日期

:2011

年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

:

化肥、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制造、销售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松滋肥业的资产总额为

234,752.34

万元

,

负债

183,243.49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51,508.85

万元

;2014

年松滋肥业实现营业收入

171,490.09

万元

,

净利润

7,914.26

万元。

(

四

)

被担保人名称

:

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贵州宜化”

)

住 所

:

贵州兴义市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黄万铭

成立日期

:2005

年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

:

化肥化工产品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贵州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176,110.94

万元

,

负债

122,454.81

元

,

所

有者权益

53,656.13

万元

;2014

年贵州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81,789.07

万元

,

净利润

-5,822.1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上总担保额度人民币

164,000

万元为本公司的上述子公司计划

2015

年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授信及融资

租赁额度

,

上述子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

与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

最终实际担保

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

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规定

,

且以上被担保的子公司全部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

贷款主要

为其生产经营所需

,

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

,

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本

公司对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申请

164,000

万元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是可行的

,

上述子公司

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

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631,487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71%,

其中

:

对外实际担保金额

(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

为

70,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1.43%;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561,487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65%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4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内容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

拟使用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信达租

赁”

)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

,

融资期限为

5

年。在租赁期间

,

新疆宜化以回

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

,

同时按双方约定向外贸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

,

新疆宜化

以人民币

1

万元的名义价格以“届时现状”留购租赁物。

(

二

)

外贸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三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对此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对本次交易无

异议。

(

四

)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

: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朱金叶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

2

层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吸收股东规定期限以上的定期存款

;

接受租赁保证金

;

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

赁款

;

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

;

同业拆借

;

向金融机构借款

;

境外外汇借款

;

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

;

经济咨

询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达租赁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无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

一

)

名称

:

新疆宜化自有氯碱化工生产设备、电厂设备

(

二

)

类别

:

固定资产

(

三

)

权属状态

:

交易标的归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

,

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四

)

所在地

:

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

(

五

)

资产价值

:

租赁物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73,056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主要内容

:

新疆宜化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

(

即租赁标的物

)

以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信达租

赁

,

转让价款

60,000

万元

(

亦即本公司融资额

),

然后再从信达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设备占有并使用

,

新疆宜化

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信达租赁支付完所有应付款项后

,

以

1

万元的名义货价将上述设备从外贸租赁

购回。

(

二

)

租赁利率

:

执行浮动利率

,

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基准利率为

5.25%,

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租赁期结束前

,

如银行当期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动的

,

则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应进行同幅度调整。

(

三

)

租赁期限

:5

年

(

四

)

租金及支付方式

:

按季支付租金

,

期末等额付款

,

每年还租次数为

4

次

,5

年共

20

次。

(

五

)

概算租金总额

:

租赁期满后

,

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

,

不考虑利率浮动的情况下

,

预计新疆宜化将支付信

达租赁租金总额

68,610

万元。

(

六

)

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

:

租赁保证金为

4,800

万元

,

租赁手续费为

2,880

万元。

(

七

)

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

:

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

,

标的物所有权属于新疆宜化

;

融资租赁合同生效

期间

,

标的物所有权属于信达租赁

;

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且新疆宜化按约定向信达租赁支付完所有应付款

项后

,

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新疆宜化。本次交易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新疆宜化占有并使用

,

虽有所有权的转

移

,

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

八

)

担保措施

:

由本公司对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履约能力分析

经测算

,

每季度支付租金不超过

3,430

万元

,

新疆宜化的经营正常

,

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新疆宜化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

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

,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

拓宽融资渠道

,

进一步增强

新疆宜化竞争力。

八、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

二

)

《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4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

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

现披露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是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七届三十

九次董事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

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对《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审议。

(

三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的召开

合法、合规。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

五

)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

楼会议室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11

日

(

七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1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2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5:00-2015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5:00

。

3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八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5

年

8

月

11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

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3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

载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45)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1

、登记方式

:

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

、登记时间

: 2015

年

8

月

11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

(

节假日除外

)

。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4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出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422

”。

2.

投票简称

:

“宜化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宜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宜化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以

1.00

元代表第

1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

,

本次

会议只有一个表决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元）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3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2.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

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五分钟激活一次。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2.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 :

//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

1

、会议联系方式

: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63704082

传 真

:010-63704177

电子信箱

:zyj@hbyh.cn

联 系 人

:

张中美

2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九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

样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股东单位

)

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表决权限

(

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

并附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5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

一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内蒙古宜化”

)

拟使用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外贸租

赁”

)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

,

融资期限为

5

年。在租赁期间

,

内蒙古宜化以

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

,

同时按双方约定向外贸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

,

内蒙古

宜化以人民币

1

元的名义价格以“届时现状”留购租赁物。

(

二

)

外贸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三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对此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对本次交易无

异议。

(

四

)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

: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07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丁建平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

号西苑饭店

11

号楼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

;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

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

金

;

吸收非银行股东三个月

(

含

)

以上定期存款

;

同业拆借

;

向金融机构借款

;

境外借款

;

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

;

经济咨询。

外贸租赁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无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

一

)

名称

:

内蒙古宜化自有氯碱化工生产设备

(

二

)

类别

:

固定资产

(

三

)

权属状态

:

交易标的归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

,

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四

)

标的所在地

: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

(

五

)

资产价值

:

租赁物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5

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主要内容

:

内蒙古宜化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

(

即租赁标的物

)

以

50,0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外贸

租赁

,

转让价款

50,000

万元

(

亦即本公司融资额

),

然后再从外贸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设备占有并使用

,

内蒙古

宜化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外贸租赁支付完所有应付款项后

,

以

1

元的名义货价将上述设备从外贸租

赁购回。

(

二

)

租赁利率

:

执行浮动利率

,

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基准利率为

5.25%,

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租赁期结束前

,

如银行当期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动的

,

则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应进行同幅度调整。

(

三

)

租赁期限

:5

年。

(

四

)

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

:

按半年等额本息支付租金

,

每年还租次数为

2

次

,5

年共

10

次。

(

五

)

概算租金总额

:

租赁期满后

,

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

,

不考虑利率浮动的情况下

,

预计内蒙古宜化将支付

外贸租赁租金总额

57,524

万元。

(

六

)

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

:

租赁保证金为

5,000

万元

,

租赁手续费为

2,000

万元。

(

七

)

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

:

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

,

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内蒙古宜化

;

融资租赁合同生

效期间

,

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外贸租赁

;

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且内蒙古宜化按约定向外贸租赁支付完所有应

付款项后

,

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内蒙古宜化。本次交易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内蒙古宜化占有并使用

,

虽有所

有权的转移

,

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

八

)

担保措施

:

由本公司对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履约能力分析

经测算

,

每半年支付租金不超过

5,753

万元

,

内蒙古宜化的经营正常

,

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内蒙古宜化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

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

,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

拓宽融资渠道

,

进一步增强

内蒙古宜化竞争力。

八、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

二

)

《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5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是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七届四十

次董事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对《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审议。

(

三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的召开

合法、合规。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

五

)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

楼会议室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21

日

(

七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1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2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25

日下午

15:00-2015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5:00

。

3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八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5

年

8

月

21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

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3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47)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1

、登记方式

:

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

、登记时间

: 2015

年

8

月

21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

(

节假日除外

)

。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4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出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422

”。

2.

投票简称

:

“宜化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宜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宜化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以

1.00

元代表第

1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

,

本次

会议只有一个表决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元）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2.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

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五分钟激活一次。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2.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 :

//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

1

、会议联系方式

: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63704082

传 真

:010-63704177

电子信箱

:qw5649@vip.sina.com.cn

联 系 人

:

张中美

2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

样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股东单位

)

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表决权限

(

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

并附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5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与董事

11

名

,

实参与董事

11

名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湖北宜化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

一

)

、

(

二

)

》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48

、

2015-050)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是公司生产经营

的需要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

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以上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

易。

董事会意见

: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

有利于以上子公司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

拓宽融资渠道

,

进一步增强

公司竞争力。

2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47)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本次为重要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54,000

万元及融资租赁

110,000

万元提供担保

,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上述担保。本次对外

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意见

: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

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规定

,

且以上被担保的子公司全

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

贷款主

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

,

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

,

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

,

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

本公司对

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申请

164,000

万元银行授信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是可行的

,

上述子公司具

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

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3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51)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

2015年 8月 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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